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本科学校“3+4”分段培养
职业教育招生试点工作的管理办法

一、试点学校及招生计划

    2013年我省试点学校有8 所中职学校对应4所本科院校，招生计划440名（见附件一）。

二、报名条件
（一）学籍注册地在我省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语文、数学、外语3科达到B级及以上，其他科目达到C级及以上；非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成绩在合格以上；
    （三）青岛市、德州市考生参加高中招生考试，且成绩达到中考总分数的80%以上。

    三、录取办法及程序

（一）录取办法。中职阶段录取工作由试点市负责组织，并在市普通高中录取前或与普通高中录取同时进行。录取结果报省教育厅学生处、职成教处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备案。本科段的选拔考试及录取办法另行制定。

（二）录取程序。新生录取名册由市级招生部门按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规定格式打印，加盖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市招生部门、中职招生学校、对应本科院校招生录取专用章（见附件二），录取名册一式4份，上述单位各存留1份。录取手续在9月23日全省初中起点高职招生集中录取时统一办理。

    考生号编制规则如下：[年度码(2位数）]+[市代码（2位数]+[县区代码（2位数）]+[考生类别代码（应届初中生定义为1）]+[招生计划层次代码（3-本科）]+[考生序号（5位数）]共13位数。招生院校招生代码及信息标准按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规定执行。

四、工作要求

各有关单位、招生学校要充分认识这次试点工作的重要性。在录取过程中，严格规定，严格程序，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招生原则，认真贯彻落实好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本科学校“3+4”分段培养职业教育招生试点工作的各项要求。

附件：一、2013年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本科学校“3+4”分               
段培养职业教育招生试点学校、专业及招生计划          
二、2013年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本科学校“3+4”分段               
培养职业教育招生试点招生录取名册
附件一
	2013年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本科学校“3+4”分段
培养职业教育招生试点学校、专业及招生计划

	试点中等职业学校及专业
	对应本科学校及专业
	招生计划（人）
	生源范围

	招生代码
	学校名称
	中等职业教育专业
	学校名称
	本科教育专业
	
	

	499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会计
	潍坊学院
	会计学
	50
	仅限潍坊市考生报名

	498
	诸城市福田汽车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械制造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0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东交通学院
	车辆工程
	40
	

	497
	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机械制造技术
	潍坊科技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0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0
	

	496
	潍坊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园艺
	
	园艺
	50
	

	495
	山东轻工工程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青岛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0
	仅限青岛市考生报名

	494
	青岛电子学校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0
	

	493
	青岛华夏职业教育中心
	会计
	
	财务管理
	50
	

	492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东交通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40
	仅限德州市考生报名


附件二

2013年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本科学校“3+4”分段培养职业教育招生试点录取名册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计划类别：32             招生计划：               第  页  共  页

	序

号
	考生号
	姓 名
	身份证号
	政治

面貌
	民

族
	毕业学校
	录取专业
	考试科目及成绩
	备  注

	
	
	
	
	
	
	
	
	语文
	数学
	英语
	科目4
	总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山东省招生委员会高职录取专用章
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录取章
    中职学校录取章      
      本科院校录取章


经办人
经办人
    学校负责人签字：  
      学校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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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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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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